



   
   不予受理决定

博政复不受字〔2025〕2号

申请人：权某
被申请人：博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博爱县中山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张琳，局长
申请人权某不服被申请人博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12月17日在全国12315平台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回复，于2025年1月1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bookmark: _GoBack]经审查，2024年12月7日，申请人在博爱县XX电商工作室开设于淘宝平台的XXXXXX工厂店铺花费47.7元购买洗发水一瓶，到货后发现该商品未标识任何中文标签，涉嫌违反《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遂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起举报，被申请人调查核实后于2024年12月17日回复申请人：“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我局于2024年12月11日收到您的举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您的线索进行了核查。经核查：被举报方在淘宝平台开设名为“顺达挡风护腿工厂”店铺，该店铺分享上架抖音店铺“优优港澳贸甄选”老瑶姜商品链接，买家在该店铺下单后，该店铺在“优优港澳贸甄选”下单，由“优优港澳贸甄选”直接发货直达买家地址，该店铺不经手该商品。该店销售的产品并非是未标识任何中文标签的化妆品，而是由繁体汉字和简体汉字相互组成，属于非规范汉字的化妆品。被举报方提供了供货者资质、备案信息、检测报告、化妆品进货台账等相关材料，履行了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我局认为被举报方销售非规范汉字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我局依法向被举报方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被举报方现已下架该产品链接。因您不符合《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我局不予奖励。”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判断行政复议申请人是否与所申请审查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关键看申请人自身合法权益是否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或有受到直接影响之可能，即行政行为是否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事实上有所增减或根据法律规定有增减之可能。无权利义务增减则无利害关系，此应有之义。《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根据该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权利，该权利的设定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监管秩序，保护更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该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权利，该权利的设定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监管秩序，保护更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人行为涉嫌违反《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向被申请人提供线索的行为，被申请人收到相关线索已经进行了核查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将不予立案的结果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了申请人，保障了申请人作为举报人的知情权。但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其所举报事项是否立案、立案后如何处理均不会增加举报人的义务，亦不会减损举报人的权利，其与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没有行政法意义上利害关系，其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不予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5年1月13日    
— 1 —

